
 

 

安老事務委員會  

第九十六次會議記錄  

 
日期：2018年9月14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三時正  

地點：香港添馬添美道2號政府總部地下1號會議室  

 

 

出席人士：  

 

主席  

林正財醫生，BBS， JP  

 

委員  

陳美潔女士，MH 

陳綺貞女士  

張亮先生  

蔡海偉先生  

李輝女士  

蘇陳偉香女士，BBS 

謝文華醫生  

黃傑龍先生  

黃泰倫先生  

謝曼怡女士， JP  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衞生）  

黃宗殷先生，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陳德義先生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安老服務）  

蔡惠棠先生    房屋署助理署長（屋邨管理）（一）  

李敏碧醫生   衞生署助理署長（家庭及長者健康服務）  

夏敬恒醫生  醫院管理局高級行政經理（老人及紓緩服務） 

 

列席人士：  

張麗珠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首席助理秘書長  

胡美卿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  

譚翠琼女士  社會福利署高級社會工作主任  

蘇淑娟醫生   衞生署高級醫生（長者健康服務）  

鄧顯權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梁乘龍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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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嘉盈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余茜婷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助理秘書長  

陳黃潔明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梁貝妍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梁福齡先生  勞工及福利局行政主任  

 

議程第 3 項  

區蘊詩女士   食物及衞生局首席助理秘書長（衞生）  

胡仰基先生   食物及衞生局地區康健中心總監  

 

議程第 4 項  

戴淑嬈女士， JP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  

譚佩華女士  運輸署總運輸主任（票價計劃）  

蔡秀煜先生   亞洲諮詢有限公司董事  

蔡秀鴻先生   亞洲諮詢有限公司首席顧問  

申巧玲女士   亞洲諮詢有限公司高級顧問  

 

因事缺席人士：  

鍾慧儀女士  

林凱章先生， JP  

李子芬教授， JP  

羅德慧女士， JP  

樓瑋群博士  

彭飛舟醫生  

楊家正博士  

 

秘書  

李雁秋女士  勞工及福利局總行政主任  

 

 

*   *   *   *   *   *   *  

 

 

 主席林正財醫生歡迎各委員出席是次會議。  

 

2. 主席提醒委員當討論事項涉及潛在的利益衝突時，應申報有

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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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第 1 項：通過第 95 次會議記錄  

 

3. 由於各委員對秘書處分別於本年 8 月 17 日及 9 月 10 日發出

的會議記錄中文版初稿和英文版初稿並無任何修訂建議，該份會議記

錄獲通過。  

 

 

議程第 2 項：續議事項  

 

4. 第 95 次會議記錄並無續議事項。  

 

 

議程第 3 項：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  

 

5. 食物及衞生局（下稱“食衞局”）地區康健中心總監胡仰基先

生利用投影片向委員簡介葵青區地區康健中心試點計劃（下稱“試點

計劃”）及其推行進度。胡先生表示，行政長官在 2017 年《施政報

告》中公佈，食衞局將於兩年內率先在葵青區設立嶄新運作模式的地

區康健中心（下稱“康健中心”），由政府出資，按地區需要和特色，

透過公私營合作提升市民預防疾病的意識和自我管理健康的能力，支

援長期病患者，減輕專科及醫院服務的壓力。康健中心將以「地區為

本」、「公私合營」及「醫社合作」為營運基礎，並參考不同的健康數

據以制定康健中心的服務範圍。食衞局會透過公開招標物色一個非政

府單位營運康健中心。康健中心營運者將要營運主中心和五個附屬中

心、聘請核心團隊，以及發展康健中心服務提供者網絡（須招募及管

理在葵青區或毗連的三個地區，即荃灣、沙田及深水埗的中心網絡服

務提供者）。營運者亦要與社區內的非政府機構合作，成為夥伴以加

強地區支援網絡，以及使用指定電子平台進行日常營運、病人轉介及

成效檢討。康健中心的服務會專注於第一（健康推廣）、第二（健康風

險評估）及第三層（慢性疾病管理及社區復康）預防。就每個經康健

中心核准的醫療諮詢服務，政府會為病人提供劃一的 250 元資助，餘

額需由病人支付；至於其他專職醫療服務，病人只需支付政府按服務

訂立的收費上限，其餘的服務成本則由政府補貼。  

 

6. 胡先生續表示，政府將成立管理委員會，由食衞局首長級官員

擔任主席，並加入地區人士的參與，以指導和監督康健中心營運者。

營運者需遵守食衞局的指引，有效和負責任地進行康健中心的行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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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管理。管理委員會將向食衞局局長匯報，並會就策略性方向諮詢

基層醫療健康發展督導委員會（下稱“督導委員會”）。食衞局剛於

9 月 12 日發出公開招標邀請，並計劃於 2019 年第一季選定康健中心

營運者，使康健中心能在 2019 年第三季投入服務。  

 

7. 主席及委員在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意見及提問：  

 

(a) 建議政府在設計康健中心的服務流程時，可提供誘因如縮短

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以吸引市民使用其服務，從而紓緩公

立醫院的服務壓力。  

(b) 有委員查詢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下稱“綜援”）或長者

生活津貼的病人的服務收費安排。  

(c) 政府應加強宣傳，使區內居民認識並了解康健中心所提供的

服務與角色定位。  

(d) 有委員欲了解康健中心預算可承擔的服務量。  

(e) 政府預期會吸引哪類機構投標？又預料成功投標者在財政及

營運上是否可持續？  

(f) 建議政府日後委託第三方就試點計劃進行獨立評估，以客觀

及全面地評估計劃的成效並提出改善建議。  

8. 食衞局常任秘書長（衞生）謝曼怡女士及胡先生對委員的意見

及提問回應如下：   

 

(a) 為吸引現正接受醫院服務的市民使用康健中心的服務，醫院

管理局（下稱“醫管局”）的病人每次只需支付與醫管局的

復康服務相約的費用─即 100 元。  

(b) 領取綜援或高額長者生活津貼的病人可免費使用康健中心的

服務。  

(c) 食衞局已積極籌劃康健中心的宣傳工作，並計劃與各持份者

包括區內服務機構、醫院及醫療服務提供者等聯繫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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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不同模式的活動向葵青區以至全港市民宣傳康健中心的

服務。此外，康健中心營運者亦會推行外展活動，以加強康健

中心與公眾，特別是「難以接觸」的居民的聯繫。  

(d) 政府並沒有為康健中心的服務人數設限。然而，根據數據推

算，初步估計每年約有 20 000 人次接受康健中心提供的服務。 

(e) 現時，地區層面已有不少家庭醫生、專職醫療人員及基層醫

療健康服務計劃。然而，他們的服務並不一定經協調，提供服

務的渠道亦可能有限。政府建議的康健中心正是一個設有多

個服務點的樞紐，並能提供一系列經協調的護理和支援服務，

作為使用醫院服務的另一選擇。康健中心的有效運作建基於

網絡的概念，連繫各服務提供者，配合資訊科技基礎設施。  

(f) 康健中心將發揮資源樞紐的功能，透過實體及網上渠道擴大

接觸面，為社區提供個人化的健康資訊。康健中心亦會扮演

資源中心的角色，向訪客提供健康護理服務的資訊，包括轉

介需要服務的病人至網絡服務提供者或其他於康健中心網絡

內提供相關服務的社區夥伴。  

(g) 政府舉辦的公眾諮詢會邀請了各個界別的持份者參與，包括

非政府機構及私營機構等潛在的服務提供者。  

(h) 考慮到康健中心的服務質素要求，評審標書會以服務質素作

為主要考量，佔總分百分之七十。另一方面，政府就是次以嶄

新模式提供基層醫療服務的投放甚多，營運合約會以每年一

億元營運開支和合約期間總開支 3 億 5,000 萬元為上限。為

確保公帑用得其所，價格的考量會佔總分百分之三十。  

(i) 督導委員會轄下已經成立工作小組，負責檢視如何就試點計

劃進行評估。政府亦計劃委託獨立機構為試點計劃進行全面

評估，並就其架構及服務模式等多方面提出改善建議。  

 

 

 



第 6 頁  
 

議程第 4 項：有關「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

劃」的檢討  

 

9. 勞工及福利局副秘書長戴淑嬈女士表示，為鼓勵長者和殘疾

人士多走進社區，建立關愛共融的社會，政府自 2012 年 6 月起分階

段實施「政府長者及合資格殘疾人士公共交通票價優惠計劃」（下稱

“優惠計劃”），讓長者和合資格殘疾人士可一律以每程 2 元的優惠

票價乘搭港鐵一般路線、專營巴士、渡輪和專線小巴。優惠計劃由運

輸署執行，包括以實報實銷的形式，向參與優惠計劃的公共交通營辦

商（下稱“營辦商”）發還經核算後因推行優惠計劃少收的車／船費

收入。面對人口高齡化，受惠人數以至政府在優惠計劃下的支出均按

年遞增。在 2018/19 年度，政府預算向營辦商發還因推行優惠計劃而

少收的車／船費收入約為 13 億元。為檢視優惠計劃自實施以來的成

效、操作模式、監管機制及可持續性等，政府已於 2018 年 8 月委託

亞洲諮詢有限公司（下稱“亞洲諮詢 ”）就優惠計劃進行全面檢討。  

 

10. 亞洲諮詢董事蔡秀煜先生利用投影片向委員簡介有關檢討工

作。蔡先生表示，優惠計劃的檢討範圍將包括進行文獻閱覽與海外經

驗研究、公眾參與活動、評估現時優惠計劃的運作模式和成效、範疇、

推算不同假設下的中長期財政承擔、檢視向營辦商發還車／船費收入

的模式、評估可持續性和成本效益、檢視防止濫用機制和其他管理措

施，以及評估新的電子支付系統對優惠計劃的影響。蔡先生就各個檢

討範疇的研究方法作出介紹，並表示上述檢討工作預計為期 15 個月，

亞洲諮詢將分別於 2018 年 11 月、2019 年 6 月及 2019 年 11 月向政

府提交初期、中期與最終報告。  

 

11. 主席及委員在聽取簡介後，提出下列建議、意見及提問：  

 

(a) 建議在評估現時計劃的成效時，盡量包括了解受惠人士使用

優惠計劃出行的目的的質性研究，以便更全面掌握優惠計劃

對長者參與社區活動以及改善生活質素方面的正面影響。  

(b) 為確保優惠計劃的財政可持續性，建議政府探討由參與優惠

計劃的營辦商分擔部分／更多票價優惠的方案。具體而言，

可檢視自優惠計劃推行以來營辦商在乘客量及收入增益方面

的數據，並就受惠人士的搭乘時段、路線、地區及公共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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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種類等進行分析，再以此為基礎與營辦商磋商未來政府就

優惠計劃發還營辦商的票價差額。  

(c) 政府可考慮研究如何就優惠計劃從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取得的

搭乘資料轉化為大數據，並用作進行更多與長者有關的社會

研究，以助規劃及優化相關政策。  

12. 戴女士及蔡先生回應如下：  

 

(a) 優惠計劃的目的是鼓勵長者和殘疾人士多走進社區，從而建

立關愛共融的社會。是次檢討會根據這政策目的衡量計劃成

效，除了分析優惠計劃的相關數據外，亦會透過公眾參與活動

收集受惠人士對計劃的意見等資料。  

(b) 亞洲諮詢正檢視需要從八達通卡有限公司取得的相關數據，

以便就檢討工作進行分析。  

(c) 政府將根據檢討結果，考慮改善優惠計劃的方案，包括有否需

要與參與優惠計劃的營辦商進一步磋商發還車／船費收入的

安排。  

 

議程第 5 項：各工作小組及專責委員會的工作進度匯報  

 

13. 無特別事項匯報。  

 

 

議程第 6 項：其他事項  

 

14. 委員李輝女士申報為合約院舍經營者。就 2017年《施政綱領》

提出為資助安老服務單位提供額外資源，以增加個人照顧工作員和家

務助理員的薪酬措施，李女士反映合約院舍擔憂在該措施實行後，因

未能獲得即時資助而導致人才流失。社會福利署（下稱“社署”）助

理署長（安老服務）陳德義先生回應指，是項措施的資助範圍涵蓋合

約院舍，社署會按相關合約條款，在現有合約續約或重新招標時，提

供額外資源予合約院舍，為個人照顧工作員的薪酬增加兩個薪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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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結束時間  

 

15. 會議於下午 4 時 50 分結束。  

 

 

下次會議日期  

 

16. 下次會議暫定於 2018 年 12 月 19 日舉行。  

 

 

 

 

2018 年 10 月  


